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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来函两封 

《益世报》1939 年 5 月 15 日《边疆周刊》第 21 期 

一、 

编者先生： 

近来有人大倡苗夷汉同源论，我是苗族之一，我对此问题不赞成也不反对。不过据我观察所

得，今日要团结苗夷共赴国难，并无须学究们来大唱特唱同源；我们不必忌讳，苗夷历史虽无专

书记载，但苗夷自己绝不承认是与汉族同源的。同源不同源，夷苗族不管，只希望政府当局能给

以实际的平等权利。 

即颂撰安。 

                         鲁格夫尔启 

                       四月二十九日 

二、 

 

值此全面抗战之时，宣传固应以认清国家、提高民族意识为主，然负责宣传的人们不甚注意

及“民族”之宣传。凡有关国内民族团结之言论应慎重从事，不能随便抬出来乱喊一阵。近来很

多的书刊言论及要人名流演讲都说：“我们是黄帝子孙”。有些人家门对上也写着是：“黄帝子孙

不当汉奸”。表面上似乎不错，详细考虑一下实在大不对。因为一如此宣传，即表明抗战目的不

是为国，乃是为汉族；所谓建国亦是建汉族之国。使蒙，藏，回，夷苗同胞听了必然反对，他们

也不会盲目的跟汉人乱喊的，认黄帝为祖宗的。所以要想团结各民族一致对日，对变相的大汉族

主义之宣传须绝对禁止，以免引起民族间之摩擦，予敌人以分化之口实。 

编者先生，在所谓“国族”口号之下面又大倡“黄帝子系”政策，我不知我等非黄帝子孙

是否应该再出力出钱？请你将我这点意思登载贵报，我不要什么稿费，只希望能登出！ 

              蛮夷之民三苗子孙鲁格夫尔启。 

                     四月三十日。 

 

编者按：我们对于鲁格夫尔先生的来函，非常表示同情。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是全国

人民共同受到的压迫，我们的抗战是全国人民共同求生存的奋斗。我们的团结的基础建筑在“团

结则生，不团结则死”的必然的趋势上，是建筑在同仇敌忾的一致的情绪上，而不建筑于一个种

族上，更不建筑于一个祖先上。汉和苗倘使同源，固然很好，就使不同源，彼此团结的情绪也不

会发生一点的影响。而且同源不同源，自有人种学家去研究，他们研究的方法只要是科学的，那

么他们研究出来的结果，我们便不容不相信；但这只是历史上的问题，我们管也可以，不管也不

妨。 

至于说“我们是黄帝子孙”，又说“是黄帝子孙不当汉奸”，这原是汉人对汉人说的话，而

不是对全国人民说的话。这种话固然不谨慎，但也可以原谅，因为在这极度兴奋的时势之下，很

容易“急不择言”，不加上详密的思考，我们总希望从此以后，这种话大家竭力少说，免得引起

不必要的误会，我们在此提议，“汉奸”一名应改称为“内奸”，因为溥仪和德王们都是中华民国

的奸，而不是汉人的奸。 

说到汉人是黄帝的子系而苗人是三苗的子系，实在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本月五日的《益世

报·星期论评》上有马毅先生的一篇《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上面很清楚的说明，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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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名是髦，宋以后人无识，也许因为这一个字难写，改称为苗，想不到这一字之变竟迷了数十

世的人，以为苗人就是和黄帝打仗的蚩尤的子系了。其实黄帝乃是古人传说中的上帝之一，并无

其人，三苗照《尚书》的记载来说，他们早已迁到甘肃去了，根本就没有黄帝和蚩尤打仗的事实，

更没有“三苗子孙”留在西南的事。所以汉人自称为“黄帝子孙”固应改正，而鲁格夫尔先生自

称“三苗子孙”实在也有改正的必要。每一个种族总好抬出历史上的一个有名的人来做他们的祖

先，这原是古人的习惯，我们生在今日就尽可不必这样了！ 

又来信上说“只希望致政府当局能给以实际的平等权利”。这句话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难道我们今日的政府当局还有对于苗夷之民不给以平等权利的吗？如果确有这种情形，请鲁格夫

尔先生详细写告，我们当建议政府，努力除掉这全民团结抗战的妨碍！ 

（颉刚） 

 

【论  文】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 

答费孝通先生（续） 

《益世报》1939 年 5 月 29 日《边疆周刊》第 23 期 

 

顾颉刚 

孝通学兄： 

为了编写学校讲义太忙，答复你的信一搁就搁了两星期，累得你和读报者盼望，歉甚歉甚。

现在就继续写下： 

在上一次信里，我说明了我所以有这主张的原因。我就中国目下的社会与环境的迫切需要上

着想，我不忍不这样说。可是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有许多具备专门知识而又有爱国情绪的学者

共同出来讨论，方可奠定我们立国的基础。谢谢你肯来和我打这笔墨官司，居然激起了许多人的

注意，一个月来讨论文章收到不少，这真是我们最欣幸的一件事！ 

来函共分六节，第一节是“名词的意义和作用”。我在上次复信里已论明了“中国本部”和

“五大民族”等名词并不和客观的事实相符合而各有它的分化的作用。现在继续答复来函中第二

节“民族是指什么？” 

来函论，“在普通政治学的教本上就很明白的说明：在一个政府统治之下的一辈人民所引

成的一个团体是 state，通常译作国家。nation 和 state 相对立，指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

同的一辈人民。nation 通常译作民族”。这几句话我认为颇有商量的余地。state 固然一定译作国

家，但 nation 有时也该译作国家，例如 Nationalism 可译为民族主义，也可译为国家主义；

Internationalism 则译作国际主义，League of Nation 则译作国际联盟，所以它和 state 是一样的含

有政治意义。这二字的分别，state 是指一个政治的组织，nation 是指一群有组织的人民。犹记九

一八后，日本人在国联中扬言中国不成立其 nationhood，所以中国不是一个近代有组织的国家。

这话固然污蔑我们到了极点，但他们用的 nationhood 这个字的意义却没有错。所以许多委任统治

的国家，国联认为未曾达到一个 nationhood，即不许其入会。Nation 岂是只限于“语言，文化及

体质上相同的一辈人民”，而和 state 有截然不同的分野！所以我们可以说，nation 不是人类学上

的一个名词而是国际法上的一个术语。即以英美两国为例，我们只能把这两国合起来说

Anglo-Saxon Nations, 却不能把他们合为一个 nation 而说 The Anglo-Saxon Nation。然而英国人和

大部分的美国人在“语言，文化及体质上”何尝不是“相同的一辈人民”！ 


